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三批）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

政 

区

域 

问

题

类

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

否 

属

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

人被

处理

情况 

1 

D3SC20

241030

0032 

太谷悦城小区 3栋楼下的鱼

门烧烤店从下午营业至次

日凌晨三四点，油烟和噪音

扰民。 

东

区 
大气 

群众向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太谷悦城小区 3栋楼下的鱼门烧

烤店从下午营业至次日凌晨三四点，油烟和噪音扰民”问题。该问题与本轮

次第 D3SC202410290105 号重复。2024 年 10月 31 日，由东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胡定春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具体为： 相关人员在渔

门特色串串烧烤店实地查看了商铺运营情况、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及使用情况

（含清洗台账）。经调查核实，一是入夏以来，渔门特色串串烧烤店日常客

流量较大，营业至深夜的情况时有发生，群众反映“太谷悦城小区 3栋楼下

的鱼门烧烤店从下午营业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问题属实。二是渔门特色串串

烧烤店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定期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了清洗，营业期间正

常使用，店内未出现油烟溢出现象，群众反映渔门特色串串烧烤店油烟扰民

问题不属实。三是该店营业期间，未能及时有效约束劝导食客行为，不文明

用餐大声喧哗的情况时有发生，群众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综上，群

众反映“太谷悦城 3 栋楼下的渔门烧烤每日营业至凌晨，噪音和油烟扰民”

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解决噪

音扰民

问题，

提高群

众满意

度。 

针对渔门特色串串烧烤店噪音扰民的

问题，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市公

安局东区分局、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东华街道办事处等职能部门共同

办理。一是要求商家经营时积极劝导

消费者文明就餐，入夜后不大声喧哗

（长期坚持）。二是辖区派出所夜间

不定时对该区域进行巡逻，发现食客

扰民情况及时进行劝解，积极为市民

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长期坚持）。

三是责成物业管理公司和商家定期对

油烟净化设备进行清洗，并建立台账

（长期坚持）。四是加强油烟检测工

作，督促商家和物业管理公司每年开

展不低于 2 次的油烟检测（长期坚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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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2＊ 

X3SC20

241030

0009 

1.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

司采用硫酸法生产钛白粉，

该企业没有环保手续大肆

扩能，且硫酸法产钛白粉是

不准扩能的，该企业却已经

投入运行了几年。酸解的连

续酸解已经建好投用，但间

断酸解仍在使用，尾气酸雾

超标排放，产量比环评增加

一倍。沉降、钛液过滤、水

解、水洗、煅烧、粉碎等几

乎全部工序的产能均增加

了一倍以上。特别是水洗

池、叶滤机的台数都比环评

报告里增加了一倍，水洗厂

房增加一座，回转窑增加一

台。兴中钛业生产的产品也

不是按环评报告批复的产

品在组织生产，全是生产的

金红石钛白粉。2.攀钢（集

团）钛业公司生产海绵钛和

氯化法钛白粉，经常在半夜

恶意散排氯气，多年来始终

没有解决散排或直接排放

氯气的问题。 

市

辖

区 

大气 

 

2024 年 11 月 1 日，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吴国籍率工

作专案组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1.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采用硫酸法生产钛白粉，该企业没有环保

手续大肆扩能，且硫酸法产钛白粉是不准扩能的，该企业却已经投入运行了

几年。酸解的连续酸解已经建好投用，但间断酸解仍在使用，尾气酸雾超标

排放，产量比环评增加一倍。沉降、钛液过滤、水解、水洗、煅烧、粉碎等

几乎全部工序的产能均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是水洗池、叶滤机的台数都比

环评报告里增加了一倍，水洗厂房增加一座，回转窑增加一台。兴中钛业生

产的产品也不是按环评报告批复的产品在组织生产，全是生产的金红石钛白

粉。” （1）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采用硫酸法生产钛白粉，该企

业没有环保手续大肆扩能，且硫酸法产钛白粉是不准扩能的，该企业却已经

投入运行了几年”。 经调查，该公司 3 次项目建设均办理有相关手续，2010

年项目二期扩能为 3.6 万吨/年钛白粉，项目名称“3.6 万吨/年钛白粉技改

提质扩能项目”，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中“硫酸法

钛白粉生产线（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废酸、亚铁能够综合利用，并实现

达标排放的除外）属化工限制类，自 2005 年 12月 2 日起实施”的规定，其

条件符合国家当时产业政策，获得原市经济委员会项目备案（备案号：川投

资备〔510400100030202〕0007 号）（附件 5），2010 年 4月获得原省环保

厅批复（川环审批〔2010〕208 号）。此后，该项目未再进行扩能，项目技

改均只对产品种类进行调整。情况如下（附件 2）：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

厅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3.6万吨年钛白粉技改项目（产品方案调整）

环境影响补充报告书的批复》（川环审批〔2015〕470 号），二期项目调整

建成金红石钛白粉 1.0 万吨/年、脱硝钛白粉 0.6 万吨/年和化纤钛白粉 2.0

万吨/年生产线；2022年 11月取得《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攀枝花兴中钛

业有限公司钛白粉节能、环保、质量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攀环审批〔2022〕96 号），建成钛白粉初品 3.6 万吨/年生产线。群

部

分

属

实 

攀枝花

兴中钛

业有限

公司问

题自查

整改到

位；攀

钢钛材

公司、

攀钢钛

业公司

工程、

管理措

施落实

到位，

防止非

正常排

污事故

的发

生。畅

通群众

沟通交

流，落

实有奖

举报制

度，提

高群众

（一）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

司采用硫酸法生产钛白粉，该企业没

有环保手续大肆扩能，且硫酸法产钛

白粉是不准扩能的，该企业却已经投

入运行了几年。酸解的连续酸解已经

建好投用，但间断酸解仍在使用，尾

气酸雾超标排放，产量比环评增加一

倍。沉降、钛液过滤、水解、水洗、

煅烧、粉碎等几乎全部工序的产能均

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是水洗池、叶

滤机的台数都比环评报告里增加了一

倍，水洗厂房增加一座，回转窑增加

一台。兴中钛业生产的产品也不是按

环评报告批复的产品在组织生产，全

是生产的金红石钛白粉”。 责任领导：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涛、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副局长廖梅先、攀枝花钒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陈元才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攀枝花钒钛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责 任 

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支队长吴国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资源综合利用和化工科何小波、攀枝

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周朝稷  

 

阶段性

办结 

无 



 

 

众反映“该企业没有环保手续大肆扩能，且硫酸法产钛白粉是不准扩能的，

该企业却已经投入运行了几年”的问题不属实。   （2）关于“攀枝花兴

中钛业有限公司酸解的连续酸解已经建好投用，但间断酸解仍在使用，尾气

酸雾超标排放”。 经调查，该公司连续酸解于 2023年４月正式建成投用，

原间断酸解的 6台酸解锅不再用于酸解，利旧用于钛液储存。经现场实地勘

察，6 台酸解锅下料口均已封闭（附件 1），已不具备酸解条件。群众反映

“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酸解的连续酸解已经建好投用，但间断酸解仍在

使用”问题不属实。 经调取该公司连续酸解投用以来酸解尾气监测报告（附

件 7）显示，酸雾（硫酸雾）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未超过《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限值。群众反映“但间断酸解仍在使用，

尾气酸雾超标排放”的问题不属实。 （3）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

沉降、钛液过滤、水解、水洗、煅烧、粉碎等几乎全部工序的产能均增加了

一倍以上。特别是水洗池、叶滤机的台数都比环评报告里增加了一倍，水洗

厂房增加一座，回转窑增加一台”。 对照项目环评设备清单，经现场核实，

沉降、钛液过滤、煅烧、粉碎工序设备实际建设台数、型号与环评报告明确

的一致。水解、水洗工序设备和水洗厂房建设与环评报告明确的内容有增加，

其中，水解工序设备环评明确建设 4 个水解锅（体积 112m3），实际建设 4

个水解锅（体积 112m3），2 个（128.99m3）中转槽，总容积增加 57%。水洗

工序设备环评明确建设 13台水洗叶滤机（208m2/台）、9 台叶滤机（208m2/

台）,实际建设 18 台水洗叶滤机（208m2/台）、14 台叶滤机（208m2/台），

总面积分别增加 38%、55%。水洗厂房增加了约 400m2。群众反映“特别是水

洗池、叶滤机的台数都比环评报告里增加了一倍，水洗厂房增加一座，回转

窑增加一台”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取该公司钛白粉生产入库总量台账（附

件 8）显示，2022 年、2023 年产量分别为 41334.7吨、43084吨，分别超项

目备案产能（3.6万吨/年）14.81%、19.68%。经信部门组织专家现场核定：

新增叶滤机用于偏钛酸质量提升、水解中转槽用于提高生产顺行，均不会显

著增加相应生产能力；在涉及硫酸钛白工艺中钛矿酸解、钛液水解、偏钛酸

煅烧三段关键工序中，兴中钛业现场装备情况与相关审批手续一致，结合目

满意

度。 

（二）1.行政处罚情况。 无。 

（三）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成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对增加

的生产设施和产能问题委托专业机构

开展评估，依据评估结论，依法依规

落实整改。（2025 年３月 31 日前完

成） （二）关于“攀钢（集团）钛业

公司生产海绵钛和氯化法钛白粉，经

常在半夜恶意散排氯气，多年来始终

没有解决散排或直接排放氯气的问

题”。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攀

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责 任 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吴国籍、攀枝花

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周

朝稷 1. 行政处罚情况。 无。 2. 责

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成攀钢钛

材公司、攀钢钛业公司完善相关生产、

环保设施，严格建立落实生产、环保

和应急管理等制度，精细组织生产，

防止非正常污染物排放事故的发生。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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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产工艺和设备判断，兴中钛业生产全线目前不具备产能增加超过 30%的

可能（附件 9）。群众反映“产能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问题不属实。 （4）

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也不是按环评报告批复的产品在

组织生产，全是生产的金红石钛白粉”。   经调查，该公司在产项目环

评批复《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钛白粉节能、环

保、质量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攀环审批〔2022〕96

号）明确产品为钛白粉初品。现场实地勘察，该公司实际生产的产品只有金

红石型钛白粉初品（附件 1）。群众反映“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产品也不是按环评报告批复的产品在组织生产，全是生产的金红石钛白粉”

的问题不属实。 2.关于“攀钢（集团）钛业公司生产海绵钛和氯化法钛白

粉，经常在半夜恶意散排氯气，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决散排或直接排放氯气的

问题”。 （1）关于“关于“攀钢（集团）钛业公司生产海绵钛和氯化法钛

白粉”。 经调查，生产海绵钛的攀钢（集团）钛业公司应为攀钢集团（攀

枝花）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无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生产氯化法钛

白粉的应为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有氯化法钛白 1.5 万吨/年

产线和 6 万吨/年熔盐氯化法钛白项目。攀钢集团（攀枝花）钛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和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均为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 

（2）关于“经常在半夜恶意散排氯气”和“或直接排放氯气的问题”。 经

调查，海绵钛和氯化法钛白生产涉氯工序主要为氯化炉，海绵钛现有熔盐氯

化炉 6 座（四用二备），氯化钛白产线现有沸腾氯化炉 1 座，6万吨建有熔

盐氯化炉 2 座（均处于调试阶段），尾气主要污染物为氯气、氯化氢，每座

氯化炉均配套建设有收集、风机、水洗+碱洗等尾气处理系统。海绵钛和氯

化法钛白采用连续进料、出料，全天候稳定生产，尾气处理系统建有运行管

理制度，岗位定期巡查、取样、检测，及时更换碱液和洗涤水，烟气主排放

口安装有氯气、氯化氢在线监测设施。同时按照职业卫生防护要求，氯化炉

周边安装有氯气固定式在线检测及声光报警设施，并联网至 24 小时人工值

班室，每月均开展岗位职业健康监测。经调取 2 家企业生产运行记录、环保

运行记录、在线监测、监控等相关台账，未发现企业有夜间突击生产、生产



 

 

和环保设施未同步运行、事故未及时处置等直接排放和恶意散排氯气的情

况。2024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日，工作专班委托四川省攀枝花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站对海绵钛（氯化钛白未生产）氯化炉尾气和企业边界无组织废气

监测，有组织氯气排放浓度、无组织氯气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镁、钛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8－2010）限值（附件 10）。综上，群众反映的

经常在半夜恶意散排氯气和直接排放氯气的问题不属实。 （3）关于“多年

来始终没有解决散排”。 经调查，海绵钛和氯化法钛白生产散排废气主要

来源于氯化炉排渣及翻渣、四氯化钛输送管线、中间储罐及相关环保设备检

维修，生产操作异常或事故等环节，主要污染物为氯气、氯化氢。熔盐氯化

炉均建设有散排烟气捕集、负压风机、水洗、碱洗等处理系统。生产操作或

异常状态出现的烟气散排，熔盐氯化炉炉顶设置有异常状态下散排烟气收集

系统，并制定《烟气及重要环保设备设施管控工作方案》，实施套袋作业、

物料吹扫和接设移动负压风管收集等管控处理制度和措施。针对四氯化钛输

送管线、中间储罐及相关环保设备检维修，2 家企业各建设有 1 套检维修下

线设备冲洗间及配套集气罩、水洗塔、尾气风机等处理系统。经调查，攀钢

钛材公司和攀钢钛业公司均存在设备检修、设备故障或事故等情况下造成散

排烟气的现象，如攀钢钛材公司今年 3 月 10 日钛风机及出口管道因温度高

而发生火情，造成烟气散排。群众反映“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决散排”问题属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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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镇立柯村组村民谢某

在家门口私自堆放约十万

方建筑垃圾，目前已用一米

左右的泥土掩盖，以种植玉

米为借口掩盖违法行为。垃

圾堆附近有村民居住，有饮

用水和灌溉水源。 

 

仁

和

区 

土壤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钒钛高新区立柯

村中立柯组村民谢某在家门口私自堆放约十万方建筑垃圾，目前已用一米左

右的泥土掩盖，以种植玉米为借口掩盖违法行为。垃圾堆附近有村民居住，

有饮用水和灌溉水源”问题。该问题与本轮次第 D3SC202410260037 号投诉

案件中反映“仁和区金江镇立柯村有村民在土地上倾倒了 10 万平方米的建

筑垃圾，并使用泥土覆盖，影响地下水”问题部分重复。 二、现场调查情

况 2024年 10月 31 日至 11月 2 日，管委会副主任陈元才率工作专班赶赴现

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立柯

 

部

分

属

实 

一是确

定填埋

建筑垃

圾是否

对土壤

和地下

水有影

响，根

据土壤

 

（一）关于“立柯村中立柯组村民谢

某在家门口私自堆放约十万方建筑垃

圾，目前已用一米左右的泥土掩盖，

以种植玉米为借口掩盖违法行为。垃

圾堆附近有村民居住，有饮用水和灌

溉水源”问题。 若经第三方土壤检测

结果显示造成污染，责成当事人制定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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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位于金江镇南面，距镇政府约 15 公里，东与鱼塘村上、下淌皮村民小组

接壤，南与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拉村接壤，西与仁和区仁和镇接壤，北与鱼

塘村斑鸠湾接壤。全村幅员面积 13平方公里，辖三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233

户 869 人。经对立柯村走访，了解到，立柯村上立柯组村民谢某某于 2018

年初，在自家房屋门口有倾倒建筑垃圾情况,目前已种植玉米。 （二）近年

来工作开展情况。 1.建筑垃圾监管情况 2020年以来，金江镇建立了环保网

格化监管体系，对辖区进行日常巡查，从 2020 年立柯村从大龙潭乡划转金

江镇至今未发现立柯村有大量倾倒掩埋建筑垃圾的情况。 2.地下水管控情

况。 严格地下水用水总量管控，市水利局根据我市地下水资源总量情况，

将地下水资源开采量管控指标合理分配至各县（区），其中仁和区年开采量

管控指标为 100万立方米，目前仁和区的年开采量为 15.79 万立方米，未超

开采管控指标。金江镇立柯村范围内有办证取用地下水取水户一户（攀枝花

市盛升工贸有限公司），取水工程（设施）类型为水井，许可的年取水量为

1.32 万立方米，该取水户 2021—2023年取水量为 0.5359、0.3218、0.4278

万立方米，未超取水许可。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

的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立柯村立柯组村民谢某在家门口私自堆放约十

万方建筑垃圾”问题。 经调查核实，关于“立柯村立柯组村民谢某在家门

口私自堆放约十万方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向谢某某了解，2018

年 3 月在上立柯组赶场湾选址申请宅基地新建房屋，因房屋前 30 米左右是

低洼地带，从房屋防洪安全和改善土地种植条件需要，谢某某对选址位置前

方的低洼地带进行了回填平整，持续时间约 3 个月，深度约 2—3 米，回填

过程中使用的大部分为屋基开挖产生的渣土，但也混有少量石块、砖头、水

泥块等建筑垃圾（主要来源一是周边居民自行将建房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该

处。二是谢某某使用自有车辆帮助周边居民将建房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该

处）的情况。”建筑垃圾填埋面积约 700 平方米，根据现状面积和覆土深度

初步测算，填方量约 2100 立方米。群众反映的“村民私自堆放约十万方建

筑垃圾”部分属实。 2．关于“目前已用一米左右的泥土掩盖，以种植玉米

为借口掩盖违法行为”问题。 经查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该地块土

和地下

水检测

结果，

采取有

效措施

进行整

改。二

是加强

城市建

筑垃圾

管理工

作，落

实相关

管理规

定，实

现城市

建筑垃

圾减量

化、资

源化、

无害化

目标。 

（二）关于“垃圾堆附近有村民居住，

有饮用水和灌溉水源的问题。” 如地

下水检测结果显示造成污染，责成当

事人制定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地属性为耕地（旱地），现种植的是玉米。所以群众反映的“目前已用一米

左右的泥土掩盖，以种植玉米为借口掩盖违法行为”问题不属实。 2024 年

10 月 31 日，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四川攀鑫冶金测试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

该处土壤进行取样检测并测绘建筑垃圾填埋区域面积，预计 2024 年 11 月 7

日提交检测报告。 3.关于“垃圾堆附近有村民居住，有饮用水和灌溉水源

问题。” 经调查核实，在建筑垃圾堆放处附近 300 米内有一口 100 余米的

深井用于灌溉。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4 年 10 月 30 日，钒钛高新区管委

会委托四川攀鑫冶金测试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处下方地下水井进行取样

检测，预计 2024 年 11 月 7 日提交检测报告。 综上，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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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利用天

然河道建设尾矿库，攀枝花

盐边巴拉河作为长江的一

级支流，被截断建设成梯级

尾矿库，从上到下分别为：

一立选厂尾矿库、二滩选厂

尾矿库、九道拐尾矿库、回

龙湾尾矿库，后两个尾矿库

正在建设。这些尾矿库建设

涵洞，尾矿渗水直接流入河

中，河水是沿途众多蔬菜基

地的灌溉水源。 

盐

边

县 

水 

2024 年 11 月 1 日，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雨昊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

查处理工作。 经调查，情况如下：1.关于“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利用天然河

道建设尾矿库，攀枝花盐边巴拉河作为长江的一级支流，被截断建设成梯级

尾矿库，从上到下分别为：一立选厂尾矿库、二滩选厂尾矿库、九道拐尾矿

库、回龙湾尾矿库，后两个尾矿库正在建设。”问题，经调查核实，群众反

映情况部分属实。 （1）“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利用天然河道建设尾矿库，攀

枝花盐边巴拉河作为长江的一级支流，被截断建设成梯级尾矿库，从上到下

分别为：一立选厂尾矿库、二滩选厂尾矿库、九道拐尾矿库、回龙湾尾矿库”

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盐边巴拉河属于金沙江一级支流，河道长度为

38.27km，流域面积为 163.93km2。一立尾矿库于 2007 年 6 月投入运行，目

前剩余库容约 111.4 万 m³；二滩选厂尾矿库于 2009 年 4 月投入运行，2021

年 10月开展尾砂回采工作，2024年 9 月 23 日完成销库专家组验收；九道拐

尾矿库未动工建设；益民尾矿库初期坝等主体设施尚未建设。 利用天然河

道建设尾矿库情况属实，巴拉河被截断建设成梯级尾矿库情况不属实。 （2）

“九道拐尾矿库、回龙湾尾矿库两个尾矿库正在建设”部分属实。 经现场

核实，九道拐尾矿库项目截止目前未开工建设；益民尾矿库已建成引水隧洞

进口导流明渠、出口消力池等尾矿库附属设施，自 2023 年 9 月撤销益民尾

矿库行洪论证批复以来，盐边县水利局敦促鑫润公司停止项目建设，但在日

 

部

分

属

实 

 

相关部

门加强

一立尾

矿库日

常监督

检查，

督促企

业做好

日常涉

水监管

工作；

尽快完

成二滩

选厂尾

矿库销

库 销

号，督

（一）关于“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利用

天然河道建设尾矿库，攀枝花盐边巴

拉河作为长江的一级支流，被截断建

设成梯级尾矿库，从上到下分别为：

一立选厂尾矿库、二滩选厂尾矿库、

九道拐尾矿库、回龙湾尾矿库，后两

个尾矿库正在建设。”问题。 责任领

导：副县长李兴发；责任单位：县水

利局；责任人：县水利局局长刘志强。 

1.行政处罚情况。（2025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处罚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鑫润公

司涉嫌违法行为启动立案调查。 2.

责成鑫润公司整改情况。（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一是确保

整改全面落实。责令鑫润公司于 2024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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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巡查中多次发现项目未实际停工，先后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2024 年 6

月 20日、2024 年 10 月 24 日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要求鑫润公

司立即停止项目建设，并于 10 月 29 日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九道拐尾矿库正

在建设不属实、益民尾矿库正在建设属实。 2.“这些尾矿库建设涵洞，尾

矿渗水直接流入河中，河水是沿途众多蔬菜基地的灌溉水源。”问题。经调

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立尾矿库建设有尾矿坝、截排洪系统（涵

洞）、排渗系统、观测设施、尾矿输送、渗滤液回水系统。企业对尾矿库按

照地下水及渗滤液监测要求开展监测工作，目前，该尾矿库渗滤液回水系统

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未发现尾矿库水及渗滤液外排直接流入河中的情况。二

滩选厂尾矿库建设有截排洪系统（涵洞）、尾矿输送、渗滤液回水系统等设

施。现已完成尾矿回采及生态修复，已通过验收正在走销库销号流程，无渗

滤液。益民尾矿库初期坝等主体设施尚未建设，无涵洞、无渗滤液。九道拐

尾矿库未开工建设，无涵洞、无渗滤液。尾矿库渗水直接流入情况不属实。 

同时，经现场查勘，巴拉河沿途农户种植有零星番茄、豌豆、四季豆等农作

物，河水是沿途农作物的灌溉水源。2022以来，盐边生态环境局按月对巴拉

河水环境质量地表水开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显示，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巴拉河水环境中铜、铅、锌、镉、砷、硒、汞等

特征指标，2022 年、2023 年年均浓度均优于Ⅰ类水质标准限值，2022 年 1

月至 2024年 9 月月均浓度均优于Ⅲ类水质标准限值。 

促企业

恢复生

态并加

强排洪

隧洞巡

查 维

护；督

促富丰

公司完

成九道

拐尾矿

库手续

合规性

审查，

暂停推

进九道

拐尾矿

库建设

等前期

工作；

对鑫润

公司涉

嫌违法

行为立

案 查

处，督

促企业

全面停

年 11月 2 日前恢复河道原状，物理封

堵引水隧洞和覆土复绿修复生态（已

完成）。二是确保项目全面停工。县

水利局已于 10 月 24 日下达《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责令鑫润公司立即

停止项目建设，对临河堆场加盖防尘

网，防止堆渣进入河道，并于 11 月

10 日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内碍洪建

（构）筑物清除，确保正常行洪。三

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问题整改

“回头看”，常态化实施执法监管，

坚决打击擅自违法破坏河道行为。 3.

开展九道拐尾矿库手续合规性审查，

督促富丰公司暂停推进九道拐尾矿库

建设等前期工作。 （二）关于“这些

尾矿库建设涵洞，尾矿渗水直接流入

河中，河水是沿途众多蔬菜基地的灌

溉水源”的问题。 责任领导：县委常

委、副县长刘雨昊；责任单位：盐边

生态环境局；责任人：盐边生态环境

局局长黄文邱。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长

期坚持） 一是督促攀枝花市一立钒钛

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加强对尾

矿库的管理，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强化日常值班值守，加强巡护

观测，保证渗滤液收集设施、尾矿水

排放监测设施正常运行，回水系统和



 

 

止项目

建设，

封堵引

水 隧

洞，恢

复河道

和 生

态。同

时加强

与群众

沟通交

流，争

取群众

的理解

和 认

可。 

尾矿输送系统安全可靠，杜绝尾矿渗

水外排等情况发生，同时定期开展地

下水污染物监测，严防污染事故的发

生。 二是督促攀枝花市盐边县乾巍矿

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二滩选厂尾

矿库销库销号后，持续加强库区生态

修复，改善原库址范围内生态环境，

同时强化排洪隧洞日常巡查维护。 三

是督促企业对益民尾矿库及九道拐尾

矿库的合规性手续进行再梳理、再审

核，依法依规完善项目建设手续，确

保项目建设合法合规。 四是持续做好

巴拉河水质监督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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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在

没有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

的情况下生产经营，主要利

用冶金技术冶炼、铸造、阳

极氧化制备钛金属粉末冶

金制品。 
市

辖

区 

其他

污染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东攀国鑫科技有

限公司在没有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的情况下生产经营，主要利用冶金技术冶

炼、铸造、阳极氧化制备钛金属粉末冶金制品。”问题。其中东攀国鑫科技

有限公司在没有环评审批下生产的问题与本轮次第 D3SC202410270030 号投

诉案件重复。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3 日，钒钛高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元才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

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全称为“攀

枝花市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钒钛高新区管委会于 2021 年 7 月引

进投资的一家小微型科创研发型企业，于 2021年 8 月 25 日注册在四川省攀

枝花市仁和区钒钛大道 3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400MA6A07N29D，所属

行业为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经营范围为：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合金

 

部

分

属

实 

对东攀

国鑫科

技公司

加强监

管，督

促其严

格按照

现有的

试验工

艺、设

备、原

料种类

关于“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在没有

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的情况下生产经

营，主要利用冶金技术冶炼、铸造、

阳极氧化制备钛金属粉末冶金制品。”

问题。 经咨询市生态环境局以及相关

环保专家出具的《攀枝花市东攀国鑫

科技有限公司钛精密熔铸及制造项目

环境管理技术咨询意见》，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判断该项目现状可归

为“不产生实验废气、废水、危险废

物”的项目进行环境管理，暂时无需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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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

冶金制品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矿石

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采矿行业高效节

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

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室内空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

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开发低成本的钛及钛合金精密熔

铸小件、工艺品、饰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民用品。因相关工艺无成熟路径参

考，需要建立试验场所和寻求技术支持，东攀国鑫公司与攀枝花学院先后签

订了相关技术研发合同，主要包括《钛及钛合金精密熔铸件应用技术开发合

同》《钛合金精密铸造型壳制作新技术开发》《钛合金精密熔铸工艺品低成

本开发合同》等项目。并委托攀枝花学院教师龚永民教授牵头开展该试验项

目的研发工作。 该公司于 2021年 7 月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签订了《钛及钛合金精密熔铸及制造中试项目投资合同书》。并于 2021

年 8月租用钒钛高新区攀枝花市尚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间 500m2的闲置厂

房进行钛及钛合金工艺品（饰品）的试验使用。为尽量降低实验研发费用，

试验厂房内只配制 1-2固定人员以开停及维护设备，另外安排 3-5名攀枝花

学院毕业班学生重点开展模壳制作研究，使用制好的模壳进行熔铸试验，毕

业学生参与的试验内容作为其毕业论文的组成部分。项目全流程实验工艺流

程为：制作腊模→制壳→脱蜡→干燥烘烤→钛熔化→成型→脱膜。 （二）

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 该公司于

2021年 9 月 9日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四川）”上进行了投

资项目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109-510499-04-01-412363】FGQB-0081

号）。同年 9 月 15 日委托第三方环评编制单位进行环评编制，但因项目仅

完成了试验线建设，工艺流程、原料配比等试验内容不断变动，且无相同行

业进行借鉴，故未完成相关环评资料编制。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

开展研

发 工

作。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下一步，钒钛高

新区管委会将监督企业严格按照现有

的试验工艺、设备、原料种类开展研

发工作，并在进入中试或工业化生产

阶段，以及工艺、设备、原料、试验

规模发生变化导致废气、废水、危险

废物产生的情况下，及时按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

相关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该项目为一个小型试验室项目，无废水、废气、固废

（危废）等污染物排放，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中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类型，且近两年检查中未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

关于“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问题属实。 经

调查，该项目为一个小型科技研发试验项目，无废水、废气、固废（危废）

等污染物产生，且该试验项目无生产经营行为。因试验过程中不断变更试验

流程，该公司未进行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办理，仅进行了投资项目备案，但

因工艺技术不成熟、本质上处于试验阶段等原因，未按照备案内容开展建设，

仅根据样品试验的实际需求，安装了现有试验设备。群众反映“没有环评审

批和排污许可”问题属实。 2.关于“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

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因该项目目前仅为试验研发阶段，试验产出物皆为

残次品小工艺摆件并堆放在厂房内，未发现外售痕迹。群众反映“生产经营”

问题不属实。 3.关于“东攀国鑫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利用冶金技术冶炼、铸

造、阳极氧化制备钛金属粉末冶金制品。”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该公司

2022年 8 月底完成租用厂房实验设施的安装工作，主要设施设备为：含容积

5kg 的真空感应悬浮炉与浇注系统一套，真空泵及管路系统一套，冷水机及

散热通风系统一套，31.2m3/h 冷却塔 2 套，冷却水管路系统 1 套，11kW 高

温烤箱一台。目前厂内仅开展了模壳制作研究试验。项目全流程实验工艺流

程为：制作腊模→制壳→脱蜡→干燥烘烤→钛熔化→成型→脱膜。自 2022

年 9 月开始开展试验截止目前共开展试验 94 炉次，共计使用原料海绵钛约

175kg，用电 48553 度，用水 119.7 立方。主要根据相关数据与结果，不定

时开展试验。该项目根据设备配置和实验工艺流程，其研究试验过程中只涉

及熔化和浇注，且未使用阳极氧化工艺，群众反映“主要利用冶金技术冶炼、

铸造、阳极氧化制备钛金属粉末冶金制品”问题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

问题部分属实。 


